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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例 》 （ 第 5 0 2 章 ）  

 

引 言  

 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例 》 （ 下 稱 “ 條 例 ” ） 及

其 修 訂 條 例 分 別 在 1 9 9 7 年 5 月 2 日 及 1 9 9 8 年 6 月 1 日 開 始 實 施。條

例 的 目 的 ， 是 提 高 處 所 或 建 築 物 的 消 防 安 全 規 格 至 現 時 標 準 ，

向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及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的 佔 用 人、使 用 人 及 訪 客 提

供 更 佳 的 防 火 保 障。訂 明 商 業 處 所 及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的 擁 有 人

／ 佔 用 人 ， 須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， 包 括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， 以 及

與 消 防 安 全 有 關 的 建 造 項 目 。  

 

條 例 的 適 用 範 圍  

訂 明 商 業 處 所  

2 .   如 建 築 物 或 該 建 築 物 的 部 分 ：  

 ( a )  是 用 作 或 擬 用 作 進 行 下 列 商 業 活 動 ：  

  ( i )  銀 行 業 務 （ 商 人 銀 行 業 務 除 外 ） ；   

  ( i i )  場 外 投 注 ；  

  ( i i i )  在 設 有 保 安 區 的 處 所 經 營 的 珠 寶 或 金 飾 業

務 ；  

  ( i v )  作 超 級 市 場、特 大 超 級 市 場 或 百 貨 公 司 用 途； 

  ( v )  作 商 場 用 途 ；  

  及  

 ( b )  其 總 樓 面 面 積 超 逾 2 3 0 平 方 米 ，  

則 該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的 任 何 部 分 屬 於 訂 明 商 業 處

所 ， 並 受 條 例 監 管 。  



 - 2 -
 

 

3 .   有 關 計 算 上 文 第 2 ( b ) 段 中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的 樓 面 面

積 ， 應 參 考 條 例 第 3 ( 3 ) 至 3 ( 6 ) 條 。 附 錄 A 圖 解 提 供 一 些 劃 分 商

場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例 子。如 在 確 定 某 些 商 業 處 所 是 否 屬 於 條 例 的

管 轄 範 圍 時 遇 上 困 難，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可 向 屋 宇 署

防 火 規 格 組 尋 求 澄 清 。  

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 

4 .   如 該 建 築 物 ：  

( a )  是 為 作 辦 公 室 、 業 務 、 貿 易 或 任 何 娛 樂 用 途

而 建 成 的 ， 或 正 用 作 上 述 用 途 ；  

 及  

( b )  其 建 築 工 程 圖 則 是 在 1 9 8 7 年 3 月 1 日 或 之 前 首

次 呈 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的 ； 或  

( c )  是 在 1 9 8 7 年 3 月 1 日 或 之 前 已 建 成 的 ， 而 在 該

日 期 或 之 前 ， 沒 有 呈 交 其 建 築 工 程 圖 則 予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，  

則 該 建 築 物 屬 於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， 並 受 條 例 監 管 。  

 

消 防 安 全 措 施     

5 .   在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或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內 必 須 遵 從 下 列

某 項 或 所 有 的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並 達 至 下 文 第 6 段 所 述 的 規 定 標

準 ：  

( a )  就 建 造 規 定 方 面 須 提 供 ：  

( i )  足 夠 的 走 火 通 道 ， 以 便 發 生 火 警 時 逃

離 有 關 處 所 或 建 築 物 ；  

( i i )  足 夠 的 通 道 ， 以 利 便 進 入 有 關 處 所 或

建 築 物 進 行 滅 火 和 拯 救 ；  

( i i i )  措 施 以 阻 止 火 勢 擴 大 和 確 保 該 建 築

物 或 建 築 物 的 任 何 部 分 的 結 構 完 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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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就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的 規 定 方 面 ， 須 提 供 ：  

( i )  自 動 噴 洒 系 統 ；  

( i i )  機 械 通 風 系 統 的 自 動 停 止 設 施 ；  

( i i i )  緊 急 照 明 ；  

( i v )  手 控 火 警 警 鐘 ；  

( v )  手 提 滅 火 筒 ；  

( v i )  消 防 栓 和 喉 轆 系 統 ；  

( v i i )  《 1 9 9 4 年 最 低 限 度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

備 守 則 》 內 指 明 的 規 定 。  

 

建 造 規 定     

6 .   關 於 上 文 第 5 ( a ) 段 所 述 就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及 指 明 商 業

建 築 物 的 建 造 規 定 的 範 圍 ， 已 分 別 在 條 例 附 表 2 及 附 表 5 列 出 。

相 應 的 詳 細 規 定 ， 載 於 下 列 作 業 守 則 ：  

 •  《 1 9 9 6 年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 ；  

 •  《 1 9 9 6 年 耐 火 結 構 守 則 》 ； 及  

 •  《 1 9 9 5 年 消 防 和 救 援 進 出 途 徑 守 則 》 。  

 

執 行 當 局  

7 .   為 施 行 條 例 ：  

( a )  就 處 所 ／ 建 築 物 的 規 劃、設 計 和 建 造 方 面 的 消

防 安 全 措 施 的 規 定，屋 宇 署 署 長 是 有 關 的 執 行

當 局 ； 及  

( b )  就 為 處 所 ／ 建 築 物 提 供 消 防 裝 置 或 設 備 的 規

定 ， 消 防 處 處 長 是 有 關 的 執 行 當 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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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火 規 格 組    

8 .   屋 宇 署 轄 下 由 總 屋 宇 測 量 師 ／ 防 火 規 格 執 掌 的 防 火

規 格 組 ， 負 責 施 行 與 條 例 有 關 的 建 造 規 定 。   

 

指 示 及 命 令  

9 .  根 據 條 例 第 5 ( 1 ) 或 5 ( 1 ) ( A ) 條 ， 屋 宇 署 署 長 可 將 消 防

安 全 指 示 送 達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的 擁 有 人，或 將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指 示

送 達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的 擁 有 人 ， 指 示 擁 有 人 須 遵 從 條 例 附 表 2
或 5 所 指 明 的 所 有 或 任 何 規 定 。  

1 0 .  如 建 築 物 擁 有 人 因 未 有 遵 從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或 改 善 消

防 安 全 指 示 而 被 裁 定 有 罪 ， 屋 宇 署 署 長 可 根 據 條 例 第 6 ( 1 ) 條 ，

就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或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， 分 別 向 裁 判 官 申 請 ， 由 裁

判 官 發 出 符 合 消 防 安 全 令 或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令，指 示 擁 有 人 遵 從

關 乎 該 罪 行 的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或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所 指 明 的 所

有 或 任 何 規 定 。  

 

在 遵 從 建 造 規 定 時 遇 到 困 難  

1 1 .   在 有 關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或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提 供 更 佳 的

消 防 安 全 標 準 固 然 重 要 ， 但 屋 宇 署 署 長 理 解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擁

有 人 在 提 供 上 文 第 6 段 指 明 的 某 些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項 目 上 ， 可 能

遇 到 實 際 的 困 難 。 如 有 真 正 困 難 ， 屋 宇 署 署 長 會 考 慮 由 擁 有 人

提 交 基 於 消 防 安 全 工 程 學 原 則 所 作 出 而 能 同 樣 達 到 條 例 主 要

目 標 的 替 代 改 善 建 議 。  

 

消 防 安 全 條 例 諮 詢 委 員 會  

1 2 .   消 防 安 全 條 例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“ 諮 詢 委 員 會 ” ） 於

2 0 1 0 年 6 月 1 日 成 立 ， 目 的 是 提 供 一 個 討 論 平 台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商

議 上 文 第 1 1 段 所 述 的 替 代 改 善 建 議 及 相 關 事 宜。屋 宇 署 署 長 在

根 據 有 關 的 消 防 安 全 條 例 考 慮 這 些 替 代 改 善 建 議 時，會 參 考 諮

詢 委 員 會 所 提 供 的 意 見。諮 詢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及 成 員 名 單 載

於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A P P - 1 4 5 附 錄 A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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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交 圖 則 以 供 審 批  

1 3 .   凡 擬 進 行 非 豁 免 的 建 築 工 程 ， 不 論 是 自 願 遵 從 條 例

或 旨 在 符 合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或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規 定，均 須 根

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循 慣 常 程 序 申 請 批 准 。 然 而 ， 提 出 這 類 申 請

時 ， 須 提 交 3 份 而 非 2 份 標 明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的 圖 則 ， 以 供 消 防

處 審 閱 。  

1 4 .   如 所 提 交 的 改 善 工 程 建 議 是 純 粹 為 根 據 有 關 消 防 安

全 指 示 或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規 定 而 改 善 現 存 處 所 或 建 築 物

的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， 無 須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4 2 條 繳

付 費 用 。  

 

 

      
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

 

 

 

 

 

 

檔   號  ：  B D / F S / O A / 1 6 5  
 

本 作 業 備 考 前 稱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1 2

 
初   版  ：  1 9 9 7 年 8 月  
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 2 0 0 7 年 1 0 月  

本 修 訂 版  ：  2 0 1 0 年 1 0 月 ( 助 理 署 長 ／ 樓 宇 2 )  —  修 改 第 5
段 ， 加 入 第 1 2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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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界線  

附錄A

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PP-94 

商場總樓面面積的丈量 

個案1

地下平面圖 

如陰影部分的樓面面積超逾230平方米，當局將採取執法行動。在此情況下，只

有陰影部分的面積，會被視為訂明商業處所（即商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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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2

地下平面圖 

如陰影部分的樓面面積超逾230平方米，當局將採取執法行動。在此情況下，包括辦

公室、診療所和管理處在內的全層樓面的面積，會被視為訂明商業處所(即商場）。



- 3 -

商鋪

商鋪 辦公室牙科診所 

防火門 

耐火牆 備註 

個案3 

上層平面圖 

如陰影部分的樓面面積超逾230平方米，當局將採取執法行動。在此情況下，包括

辦公室和牙科診所在內的全層樓面的面積，會被視為訂明商業處所(即商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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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4 

上層平面圖 

如陰影部分的樓面面積超逾 平方米，當局將採取執法行動。在此情況下，包括辦

公室和診療所在內的全層樓面的面積，會被視為訂明商業處所（即商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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